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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订重结晶碳化硅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并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凯龙高科”） 拟与江苏省

江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简称“江都高新区”）签订《重结晶碳化硅

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并拟以自有资金 4,500 万元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扬州力泰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项

目公司”），由该控股子公司开展重结晶碳化硅 DPF 项目。该项目仍需通过政府

相关部门的立项备案与项目前期审批程序，如因国家或地方政策调整，项目审批

与实施条件发生变化，项目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2、项目计划分两期建设，7 年内投资完成，总投资 6 亿元，其中，地方产业

基金（龙川产业基金）出资 1 亿元，项目投资的其他资金来源为项目公司自有或

自筹资金。一期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2 亿元，其中，设备投资约 1.6 亿元，租赁厂

房约 1 万㎡，新建重结晶碳化硅 200 万升生产线。一期项目分两阶段实施，第一

阶段计划投资额为 1 亿元，其中，设备投资 0.8 亿元，投资建设年产 100 万升重

结晶碳化硅；第二阶段计划投资额为 1 亿元，其中，设备投资 0.8 亿元，投资建

设年产 100 万升重结晶碳化硅。二期项目根据一期项目开展情况，履行相关审批

手续后进行建设，预计投资约 4 亿元，其中，设备投资约 1.8 亿元。预计短期内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本投资协议中涉及的项目投资金额、投资计划、建设周期、建设规模等

数值均为预估数，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

诺。如未来投资项目业务或战略规划发生调整，该预估数存在调整的可能性。 

4、截至目前，投资合作协议尚未签署，项目公司尚未成立。后续公司将按



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进展情况。 

一、 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一）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充分把握重结晶碳化硅 DPF 行业的发展机遇，积极响应国家“双碳”发展

战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公司计划与员工持股平台（具体

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共同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在扬州市江都区

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扬州力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凯龙高科认缴出资

4,500 万元，持股 90%；员工持股平台认缴出资 500 万元，持股 10%。项目公司

成立后，主要从事重结晶碳化硅 DPF 业务，将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为大力培育发展新材料产业，江都高新区同意给予项目公司相关扶持政策，

包括项目建设产业资金支持、厂房租赁支持和租金补贴、设备投入奖励、设备产

出奖励、人才奖励及住房、电力补贴等，结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公司拟与江

都高新区签订《重结晶碳化硅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建设重结晶碳化硅项目，共

分两期建设，7 年内投资完成，总投资 6 亿元，其中，地方产业基金（龙川产业

基金）出资 1 亿元，项目投资的其他资金来源为项目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一期

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2 亿元，其中，设备投资约 1.6 亿元，租赁厂房约 1 万㎡，新

建重结晶碳化硅 200 万升生产线。一期项目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计划投资额

为 1 亿元，其中，设备投资 0.8 亿元，投资建设年产 100 万升重结晶碳化硅；第

二阶段计划投资额为 1 亿元，其中，设备投资 0.8 亿元，投资建设年产 100 万升

重结晶碳化硅。 

二期项目根据一期项目开展情况，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后进行建设，预计投资

约 4 亿元，其中，设备投资约 1.8 亿元。 

（二） 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

关规定，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签订重结晶碳化硅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并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



与江都高新区签订重结晶碳化硅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并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4,500

万元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该议案无需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扬州力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机关核

准的名称为准） 

2、住所：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文昌东路 1468 号（暂定，以工商登记机关核

准的住所为准）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臧志成 

5、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科技推

广和应用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技术进出口；生产、销售：碳化硅特种陶瓷制品、

重结晶碳化硅制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

进出口除外）。（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7、股权结构、出资方式、持股比例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00 货币 90 

2 员工持股平台 500 货币 10 

注 1：员工持股平台尚未设立，具体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信息为准。且该员工持股平

台的合伙人不涉及上市公司董监高，不存在关联交易行为，后续将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三、 协议对手方介绍 



1、名称：江苏省江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基本情况：扬州市江都区制造业基础厚实，产业链条完整，产业质态优，

创新能力强。江都高新区位于江都区主城区，拥有高端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

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 

3、关联关系：江苏省江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公司与其未发生过类似

交易。不属于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 投资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协议双方 

甲方：江苏省江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投资项目概况 

项目计划分两期建设，7 年内投资完成，总投资 6 亿元，其中，地方产业基

金（龙川产业基金）出资 1 亿元，项目投资的其他资金来源为项目公司自有或自

筹资金。一期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2 亿元，其中，设备投资约 1.6 亿元，租赁厂房

约 1 万㎡，新建重结晶碳化硅 200 万升生产线。一期项目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

段投资 1 亿元，其中，设备投资 0.8 亿元，投资建设年产 100 万升重结晶碳化硅；

第二阶段投资 1 亿元，其中，设备投资 0.8 亿元，投资建设年产 100 万升重结晶

碳化硅。 

二期项目预计投资约 4 亿元，其中，设备投资约 1.8 亿元。 

（三） 投资项目厂房 

一期项目用厂房为租用，由甲方根据项目要求提供。鉴于乙方及项目公司要

求该项目尽快投产运营，一期项目厂房由甲方根据乙方及项目公司要求协调江都

区内现有闲置或后续自建厂房租赁提供，项目公司依法开展相关生产经营活动。

两期项目总需生产厂房及辅助配套设施约 3 万㎡，由甲方根据乙方生产建设序时

按期提供。 



（四） 扶持政策 

为大力培育发展新材料产业，甲方同意给予乙方及项目公司相关扶持政策：

厂房租赁支持、厂房租金补贴、设备投入奖励、备产出奖励、人才奖励及住房、

电力补贴、减免建设规费、行政审批及环保支持等。 

五、 本次投资的背景及目的 

（一） 本次投资的背景 

近年来，国家对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日益重视，不断出台支持环保产业发

展的政策。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22 年)》显示，

移动源污染已成为我国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加强移动源污染治理紧迫

性日益凸显。在汽车尾气排放治理方面，随着国六全面切换及非道路国四落地排

放标准的全面实施，对促进燃油车市场迭代升级有着积极推进作用，污染物排放

限额收紧使得后处理技术路线发生改变，推动尾气处理行业进入新阶段。DPF 作

为柴油机尾气处理的重要部分，也将迎来重要发展期。 

重结晶碳化硅作为 DPF 过滤载体的重要材料之一，具有优异的耐热、耐蚀

性能和导热性能，高孔隙率、强热扩散能力、机械强度等性能远高于堇青石等载

体，能够承受更加恶劣的再生环境。碳化硅 DPF 产品国内车用市场在过去很长

一段时间内被国外巨头，如康宁、NGK 等公司所垄断。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

的复杂多变，加之相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政策的引导鼓励，国内企业要切实解

决“卡脖子”技术，努力提升我国产业水平和实力。因此，国内陶瓷生产企业相继

布局进入重结晶碳化硅行业。 

一直以来，凯龙高科致力于打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内燃机尾气污染治理

装备系统，公司的主营业务覆盖内燃机尾气污染治理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长期保持高水平的研发投入，主要产品包括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颗粒捕集系统、

新能源 CNG 发动机尾气后处理系统等三大类 300 多个品种，可广泛运用于我国

道路车辆、非道路移动机械用的尾气污染治理及工业污染治理等领域。公司建立

了华北、西北、东北、华东、西南、华中、华南、北京等 8 大售后服务中心和 15

个配件中心。公司凭借优异的产品品质、强大的研发能力、完善的售后服务，形



成了稳定的客户资源和销售渠道。而公司历经近十年研发的重结晶碳化硅 DPF

产品是公司践行绿色化、低碳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关键环节，也是推动行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本次投资的目的 

随着国六标准升级驱动，中国国产蜂窝陶瓷催化剂载体将迎来重要发展期。

相较于国五的 SCR 技术路线，国六阶段柴油车采用 DOC-DPF-SCR-ASC 串联技

术路线，DPF 是国六阶段新增必备零部件之一。重结晶碳化硅 DPF 载体作为蜂

窝陶瓷催化剂载体重要一类，能够承受更加恶劣的再生环境。本次投资有利于提

升公司国六排放标准的尾气后处理系统的整体供货能力，有利于公司提高产品质

量、抢抓市场机遇、提升公司整体经营效益；也可以为我国柴油机产业实现双碳

排放升级提供技术和产品支撑，巩固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实现国产替代。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将充分依托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优越的地理

位置、良好的工业基础和产业扶持政策，推动并提升重结晶碳化硅 DPF 产品的

研发和生产能力，加速公司市场推广步伐，为公司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本次对

外投资事项符合国家及地方的产业政策，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巩固公

司在行业中的地位，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六、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第一期投资金额为 2 亿，且两个阶段实施，其中，地方产业基金

（龙川产业基金）出资 1 亿元。二期项目根据一期项目开展情况，履行相关审

批手续后进行建设。公司将灵活统筹资金安排，协调项目公司通过政府代建、

自筹资金、金融机构贷款及项目产业基金等合理方式确定资金来源、支付方

式、支付安排等，公司将基于地方政府给予的政策支持，根据实际资金情况对

本项目的实施进度进行合理规划调整，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 

公司通过投资建设项目公司，对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发展有积极促进作

用，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提升企业综合竞争能力，不会对上市公司业务

独立性造成影响，对公司 2023 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需视具体



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如项目顺利推进，有利于扩大

公司业务规模，满足公司未来经营扩张所需的产能，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和提升全体股东利益。 

（二）本次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1、审批风险：本次新设立公司尚需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立项备案与项目前

期审批程序，如因国家或地方政策调整，项目审批与实施条件发生变化，项目可

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2、经营风险：项目公司后续业务开展可能受到国家和行业政策变化、市场

环境变化、不可抗力和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后续在业务开展和投资收益

方面尚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3、项目风险：本投资协议中涉及的项目投资金额、投资计划、建设周期、

建设规模等数值均为预估数，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资

者的业绩承诺。如未来投资项目业务或战略规划发生调整，该预估数存在调整的

可能性。 

4、资金压力风险：本次项目建设规模和资金需求较大，虽然项目分多阶段

实施，但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仍可能面临资金压力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3 日 


